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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修正民事诉讼法总评》

内容概要

《近年修正民事诉讼法总评》内容简介：民事诉讼法系于1935年2月1日公布，同年7月1日施行，1945
年12月26曰第一次修正三十七个条文，均系基于实务上之需要，能解决问题之修正，列举数例如下：
一、于第二十八条第一项增入“或依职权”四字，使原告之诉不致因法院无管辖权而被裁定驳回，解
决原告起诉，因管辖错误而须另行起诉之问题。二、于第二四九条创设他国立法例未有之第二项“原
告之诉，依其所诉之事实，在法律上显无理由者，法院得不经言词辩论，径以判决驳回之”。使(一)
对于当事人显不适格之诉，(二)无私法上之请求权而提起之给付之诉，(三)无确认之法律上利益而提
起之确认之诉，(四)依法不必起诉行使之形成权而提起之形成之诉，(五)依所诉事实，其请求与实体
法不合或相反之诉，得不经言词辩论而径以判决驳回，省时、省事，数十年来，法官受用无穷。
三、于第三八○条创设第二项“和解有无效或得撤销之原因者，当事人得请求继续审判”。解决于发
生各该情形时，无法律依据处理的困扰。
四、于第三八五条第一项创意增设后段“不到场之当事人，经再传而仍不到场者，并得依职权由一造
辩论而为判决”。解决无人声请而诉讼终结迟延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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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修正民事诉讼法总评》

作者简介

姚瑞光(1919年11月25日-)，广西蒙山县人，著名法学家，台湾地区前“司法院”大法官。1942年毕业
于中央政治学校(台湾政治大学的前身)法律系，师从梅仲协先生。先后任台湾地区新竹地方法院法官
、高等法院法官、“最高法院”法官。1976年出任台湾地区“司法院”第四届大法官，历时9年，
于1985年退职。曾在司法官训练所、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任教
。姚先生担任法官38年，从事法学研究已逾72年。至今，虽已年过九旬，仍继续在东吴大学教授民事
诉讼法，授课之外仍潜心于民法总则和民法物权的研究，笔耕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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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修正民事诉讼法总评》

书籍目录

序言前言一　不应删”法官曾参与更审前之裁判”应自行回避之规定二　不应规定“被选定人有为选
定人为一切诉讼行为之权”三　法人之社员(构成员)，不得选定非社员之法人为被选定人而起诉四　
被选定之当事人无同意或声请法院公告晓示其他共同利益人得并案请求判决之权五　公益社团或财团
经主管机关许可，得对侵害多数人利益之行为人，提起不作为之诉，系一切皆空，行不通之规定六　
法院无依声请为被选定人选任律师为诉讼代理人之必要七　规定法人之代表人为诉讼行为，准用关于
法定代理之规定，非常不当八　将原第五十六条第二项移列于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系对于第五十四条
之诉，无审判经验之结果九　必要共同诉讼之起诉，不生其中一人或数人拒绝同为原告之问题。法院
命未起诉之人同为原告，亦非诉之“追加”。第五十六条之一之增设，系全无诉讼法知　识及审判经
验主人所为害人之作十　判决确定后，原参加人不得辅助一造提起再审之诉十一　将诉讼通知有法律
上利害关系之第三人，避免嗣后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或“依第二五五条、第四三六条之一第二项、
第四四六条第一项之规定为当事人之追加”，均属舛误十二　当事人延请律师代理诉讼，代理权之取
得及代理任务之辞退，非基于委任契约之订立及终止十三　审判长为当事人选任律师代理诉讼，既非
授予代理权，亦非成立委任处理诉讼事务之契约十四　分割共有物或性质(非讼性)相类事件，无特别
的归责事由，不应命胜诉之当事人负担部分诉讼费用十五　不应将废止七十年之“诉讼标的价额之核
定”拾废作宝，翻旧作新，规定子本法十六　增、修后有关费用之不当的规定十七　增设第一。二条
第二项害人而不便利十八　依据错误之判例，删去“请求救助主事由，应释明之”，改为“无资力支
出诉讼费用之事由，应释明之”。并增设于抗告中不得驳回不缴裁判费之诉，系改对为错、横蛮的、
修法十九　诉讼行为须支出费用者，当事人不遵命预纳，他造亦不为垫支时，不应规定“视为合意停
、止诉讼程序”二十　法定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诉讼文书之送达，不应改为“应向其全体法定代理
人为之”(原条文。送达得仅向其中一人为之。)二十一　将“受寄存机关”误规定为“寄存机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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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修正民事诉讼法总评》

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调解。不生得由法官调查证据之问题调解系当事人自治的解决纷争之方法，声请调解时
，仅须表明“法律关系”（例如定期的房屋租赁）及“争议情形”（例如声请人即承租人极望续租，
出租人坚持收回不租），不生一造主张，他造否认，主张者举出之证据是否真实，应调查证据，始能
判断真伪之问题。且调查证据，应依当事人之声明（声请）为之（二八五），在调解程序，如上所述
，不生举证问题，法院当然不可能依职权调查证据（二八八）。从而，第四一三条规定“行调解时⋯
⋯得由法官调查证据”，应系梦想调查证据。二、抄袭日本民事调停法第十二条而增设第四Ｏ九条之
一。有画虎类犬之概日本民事调停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调停前之措置”，是调停委员会（不是由法官
组成的）于调停前认有必要时对于他方为禁止变更现状、处分物或其他使调停内容不能实现或实现显
有困难之行为。因其非法院（法官）所为之处分（裁定），所以规定“无执行力”。我民事诉讼法规
定之调解，系法律规定之事件，于起诉前“应经法院调解”，第四〇九条之一之“处置”（实系。裁
定。该条第三、四、五项将之称为。处置”，但第二项则称“裁定”），其内容实为假处分裁定，其
中之“禁止他造变更现状、处分标的物”，其内容即为第五三二条所定之假处分（实施假处分，必查
封标的物，经查封后，即不得处分标的物，强制执行法第五十一条）。其中之“命为其他一定行为或
不行为”，其内容即为第五三五条第一、二项之假处分之方法，由法院酌量定之，并得“命令或禁止
债务人为一定行为”。此项“处置”（裁定），实际即系假处分，何以不让声请调解并主张其为债权
人者声请假处分，以达其意欲羁束他造之目的？而抄袭日本民事调停法第十二条，依样葫芦，增设第
四。九条之一，成为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画虎似犬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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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修正民事诉讼法总评》

媒体关注与评论

姚先生积其长期审判及讲学之心得，著《民法物权论》与《民事诉讼法》二书。刊行以来，为学界欢
迎。凡习此二科者，莫不以之为钻研之必读书。其书一直畅销不衰。　　——谢怀拭对此三门法学（
民事诉讼法、民法总则、民法物权），长期历久钻研，兼顾理论与实务，将思考及经验，撰著成书，
深入浅出，易读易懂。　　——姚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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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年修正民事诉讼法总评》：姚瑞光作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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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修正民事诉讼法总评》

精彩短评

1、台湾地区民事诉讼修法频繁，在外人看来似乎应该是锦上添花的好事，其实则不然。姚瑞光老先
生以其深厚的法学素养，结合自己在司法界数十年的实务经验，一阵见血之处修法的荒谬之处。姚瑞
光先生的论述不仅是对台湾地区立法的鞭笞，也值得大陆地区立法者警醒，不要为了修法而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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